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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规范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规范由绍兴市总工会提出并归口。 

本规范起草单位：绍兴市柯桥区总工会、绍兴市柯桥区标准计量学会、绍兴市柯桥区质量计量检验

检测中心。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童珈珈、陶钦科、刘 静、丁国江、孟於冬、邵建兰、方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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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工匠人才库"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 “绍兴工匠人才库”建设的术语和定义、建库对象、管理要求、工匠选树、培养与

推广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绍兴市工匠人才库建设及“绍兴工匠”选树工作。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工匠人才库 

全市以产业工人为主体，具有高超技能水平的劳动者集合体。 

2.2 工匠 

专注于某一领域，有着诚实守信、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在该领域具有高超的技能水平、

丰富的实践经验，并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社会认可度的优秀劳动者。 

2.3  

重点产业 

本区域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并在国民经济规划中需要重点发展的产业。 

2.4  

新兴产业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及地方相关规划、方案、计划等政策确定的产业重点发展方向和领

域。 

3 建库对象 

面向全市各行各业，重点聚焦市委市政府提出的重点产业、新兴产业，突出一线技能岗位的劳动者，

不受性别、学历、专业、职级、专业技术资格或职业资格（技能等级）等条件限制。 

4 管理要求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98%E7%95%A5%E6%80%A7%E6%96%B0%E5%85%B4%E4%BA%A7%E4%B8%9A/10333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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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基本要求 

入选“绍兴工匠人才库”的人选应在绍兴市工作，从事工种（岗位）工作满8年，目前仍在企业一

线岗位上直接从事生产、技术工作，热爱祖国、遵守法纪、爱岗敬业、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甘于奉献、

精益求精，具有高超的技能水平、丰富的实践经验、良好的道德品行的优秀劳动者。 

4.2 入库条件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入库。 

a) 在从事的工种（岗位）中，拥有一技之长，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并持有相应的技

师及以上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的； 

b) 具有高超的技能技艺，在本单位、本行业、本领域处于领先水平，或在技能岗位上创造了行业

公认的先进操作法，达到同行业领先水平，并应用于生产的； 

c) 在本行业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获得过市级及以上技术方面的荣誉称号或在市级以上

技能大赛获得过三等奖以上奖励的； 

d) 具有突出的领军作用，在传授技艺、培养青年工人方面贡献突出，善于向职工传授技艺、传承

精神，其徒弟参加市级以上技能大赛取得前三名的； 

e) 在技术上有重大创造或革新，为本单位、本行业、本系统作出卓越贡献的； 

f) 具有县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称号，在弘扬和传承地方传统文化、振兴传统产业方

面取得显著成果的。 

4.3 入库方式 

4.3.1 实行动态管理，每年申报两次，采用遴选入库和直接入库两种方式，遴选入库可以为单位推荐、

社团推荐、个人自荐。 

4.3.2 直接入库对象： 

a) “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高技能人才、“全国技术能手”、“国 

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等； 

b) “钱江技能大奖”获得者、“万人计划”高技能领军人才、“浙江省金锤奖、银锤奖”获得者、

“浙江工匠”、“浙江省首席技师”、“浙江省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浙江省技术能手”等； 

c) “绍兴市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绍兴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等； 

d)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者、国家级技能大赛获奖者、省级技能大赛前八名、市级技能大赛前三名等； 

e) 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制造领域的市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等。 

4.4 入库程序 

4.4.1 通过 “绍兴工匠人才库”申报系统，填写相关申报信息。 

4.4.2 市总工会对照入库基本条件，进行资格审核，确定入库初步名单。 

4.4.3 经公示无异议的，正式确定为工匠库人才，颁发入库证书。 

4.5 出库管理 

4.5.1 应建立“绍兴工匠人才库”退出机制，入库人才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应自动退出人才库： 

a) 调离绍兴市工作或退休的（退休后返聘的除外）； 

b) 提供虚假入库资料的； 



DB3306/ T018—2018 

 

3 

c) 因触犯刑律受到刑事处罚者； 

d) 因犯严重错误受到开除党籍、留党察看、行政开除、留用察看处分者； 

e) 非法离境者； 

f) 其他有严重违反党纪国法、道德品质败坏等行为，造成群众影响极坏者； 

g) 其他原因需要退出人才库情形的。 

4.5.2 主动提出退出工匠人才库，应予以允许。单位推荐入库的，由单位提交退库申请，个人自荐入

库的，由个人提交退库申请。 

5  “绍兴工匠”选树 

5.1 选树范围及周期 

5.1.1 应结合本地区、本系统产业（行业）结构特色，推荐出最具实力的技能人才。 

5.1.2 应在已入“绍兴工匠人才库”的工匠名单中评选。 

5.1.3 市委市政府提出的重点产业、新兴产业的一线技能人才应优先推选。 

5.1.4 已获得各区、县（市）等工匠称号的人选应优先推选。 

5.1.5  “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高技能人才和浙江省“万人计划”高技

能领军人才等称号的可直接命名为“绍兴工匠”，不占选树名额。 

5.1.6 从 2018年首届选树开始，原则上为每年开展一次。 

5.2 选树条件 

选树对象应具有下列条件之一： 

a)在从事的岗位和职业中拥有一技之长，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相关技能具有不可替代、

至关重要的地位； 

b)掌握高超的技能技艺，处于全市行业领先水平，为同行业或同工种一致公认，或在技能岗位上创

造了行业公认的先进操作法，达到同行业领先水平，并应用于生产的； 

c)获得过市级技能大赛第一名、省级技能大赛获得前五名、全国大赛获得前八名的优秀技术工人；

（符合此条，不受工作年限的限制） 

d)具有突出的领军作用，在传授技艺、培养青年工人方面贡献突出，善于向职工传授技艺、传承精

神，其徒弟参加市级以上技能大赛取得前三名； 

e)在技术上有重大创造或革新，为本单位、本行业、本系统做出卓越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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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具有市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称号，在弘扬和传承地方传统文化、振兴传统产业方面取

得显著成果的。 

5.3 选树程序 

5.3.1 资格审查。对照本标准 5.2条款，进行资格审查筛选。 

5.3.2 专家评审。通过组织专家评审团队，进行专业评审，提出“绍兴工匠”候选名单。 

5.3.3 意见征求。向相关单位和行业协会征求“绍兴工匠”候选名单的意见。 

5.3.4 会议审议。以适当形式对“绍兴工匠”候选名单进行审议，确定“绍兴工匠”公示人选名单。 

5.3.5 社会公示。“绍兴工匠”公示人选名单在相关媒体上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5.3.6 审定命名。根据公示情况，由相关单位最终审定命名“绍兴工匠”。 

6 奖励与培养 

6.1 奖励 

6.1.1 被评为“绍兴工匠”者，应颁发相应的证书和奖金。 

6.1.2 优先推荐为浙江工匠、各级劳模,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候选人。 

6.1.3 优先享受市委市政府相关人才配套政策、市总工会组织的工匠交流、教育培训活动和免费职工

疗休养等资格。 

6.2 培养 

6.2.1 加大对“绍兴工匠人才库”建设的支持力度，为入库人员的培养、交流、激励等工作提供必要

的资金保障。 

6.2.2 积极搭建工匠人才交流平台，定期组织开展工匠人才交流活动，促进相互学习和交流。 

6.2.3 加大优秀工匠的发掘、宣传，通过多渠道向全社会讲述工匠故事，表达工匠情怀，展示工匠形

象，弘扬工匠精神。 

6.2.4 加大工匠人才的再培养、再教育，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进一步提升工匠人才技能、素质。 
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